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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臼治区人腿政府

办公厅文件

桂政办发〔20l6〕83号

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丁

进一步明确精准脱贫摘帽标准

及认定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’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为进一步提高脱贫摘帽的科学性、可行性和可操作性’根据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

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l6〕l6号）精神’经自治区人民政

府同意’现就贫困户、贫困村、贫困县脱贫摘帽的标准及认定程

序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

—、脱贫摘帽标准

（一）贫困户脱贫摘帽标准·

贫困户脱贫摘帽按照“／＼有一超,’标准执行。.‘／＼有,,指有收入来

源、有住房保障｀有基本医疗保障、有义务教育保障、有路通村

屯｀有饮用水、有电用｀有电视看;“一超,’指年人均纯收入超过

国家扶贫标准·

1.有收入来源。即有劳动能力的家庭’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

视为达标:@人均耕地05亩（含）以上;@人均山林地l亩（含）

以上;◎有经营场地（铺面）等稳定的资产性收入;@有养殖收

入;◎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半年以上或自主创业有收入能解决

生产生活的;◎有其他收入°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’有最低

生活保障,视为达标。

2.有住房保障。即有砖混或砖木或土木或木制结构的住房’

房屋主体稳固安全’无倒塌危险’人均住房面积l3平方米（含）

以上（包括厅堂、厨房、卫生间等生活附属房屋面积）;新建且

巳完成工程量50％（含）以上、半年内可以完工的,视为有住房;

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’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确认的搬

迁安置房及面积为准。

3。有基本医疗保障。即家庭成员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

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4.有义务教育保障°即适龄未成年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’没

有因贫掇学的适龄未成年人（因重度残疾、精神病或重大疾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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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。

5.有路通村屯。即20户（含）以上的自然村（屯）通砂石路

（含）以上的路’机动车能通行。

6.有饮用水。即通过打井、水柜、水窖｀弓｜用山泉水、自来

水等方式解决饮水问题。

7.有电用·即家中接通生活用电。

8。有电视看。即家中有电视观看’能收看中央或广西电视频

道,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、新闻信息·

9.年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扶贫标准。即家庭当年人均纯收入

超过国家现行扶贫标准（20l0年2300元不变价）·家庭年人均纯

收入＝〔经营性收入＋工资性收入（劳务收入）＋财产性收入＋政策性

收入（转移性收入）＋其他收入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〕／家庭人口数。

（二）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。

为便于掌握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’将原“一低四有四通三解

决’’概括为雕十一有一低于,’。“十一有,’指有特色产业｀有住房保障、

有基本医疗保障、有义务教育保障、有路通村屯、有饮用水、有

电用、有公共服务设施、有电视看、有村集体经济收入、有好的·‘两

委’’班子;“一低于’’指贫困发生率低于3％。

1.有特色产业.即以行政村为单位’有l个（含）以上产业

〔包括种、养｀乡村旅游、农（副）产品加工等’具体产业种类

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〕;除丧失劳动能力或

长期外出务工的家庭外’所有贫困户都有l个（含）以上的产业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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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住房保障°即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有砖混或砖

木或土木或木制结构的住房’房屋主体稳固安全’无倒塌危险’

人均住房面积l3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（包括厅堂、厨房、卫生间等

生活附属房屋的面积）;新建且已完成工程量50％（含）以上、

半年内可以完工的’视为有住房;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’

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确定的搬迁安置房及面积为准。

3.有基本医疗保障°即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村居民参

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·

4。有义务教育保障°即适龄未成年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’没

有因贫掇学的适龄未成年人（因重度残疾、精神病或重大疾病等

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;有完善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措施·

5.有路通村屯·即行政村村委会或行政村中心学校所在地就

近连接上级路网或其他乡（镇）’通行政村的道路达到硬化（沥

青／水泥）要求’原则上路基宽45米（含）以上、路面宽35米（含）

以上。

6·有饮用水·即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通过打井、水

柜、水窖、弓｜用山泉水、自来水等方式解决饮水问题。

7。有电用.即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家中接通生活用电。

8.有公共服务设施。即行政村村委会有办公场所、宣传栏;

行政村内有卫生室（村内无卫生室’但群众在距离住所5公里内

可解决就医问题的’视为有卫生室）;行政村内有篮球场’或文

化室（农家书屋）’或戏台等;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或行政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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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学校通有线或无线网络宽带。

9.有电视看·即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能收看中央或

广西电视频道’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、新闻信息。

10.有村集体经济收入。即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视为达标:行

政村有集体企业、土地租赁｀场地（铺面）租赁、农林牧渔或其

他集体经济收入;在1个（含）以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或扶贫合

作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有股份权益’按股分红;有其他收入。

l1.有好的“两委”班子。即行政村“两委’’班子能较好地履行职

责’较好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°没有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《关于印

发〈关于推行农村基层党组织“星级化’’管理的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桂

组通字〔2016〕32号）中所列举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12种情形’

或者已经整顿到位。

12.贫困发生率低于3％·即贫困发生率低于国家规定的3％

标准。

（三）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°

为便于掌握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’将原“一低四通五有’’概括

为醒九有一低于’’°‘‘九有’’指有特色产业、有住房保障｀有基本医疗

保障｀有义务教育保障、有路通村屯、有饮用水、有电用、有公

共服务设施、有社会救助;“一低于’’指农村贫困发生率低于3％。

1.有特色产业°即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’有2个（含）以

上种、养、乡村旅游、农（副）产品加工等产业;除丧失劳动能

力或长期外出务工的家庭外’所有贫困户都有1个（含）以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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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。

2.有住房保障。即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有砖

混或砖木或土木或木制结构的住房’房屋主体稳固安全’无倒塌

危险’人均住房面积l3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（包括厅堂、厨房、卫

生问等生活附属房屋的面积）;新建且已完成工程量50％（含）

以上、半年内可以完工的’视为有住房;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的贫

困户’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确定的搬迁安置房及面积为准。

3.有基本医疗保障.即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村

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4.有义务教育保障°即适龄未成年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’没

有因贫掇学的适龄未成年人（因重度残疾、精神病或重大疾病等

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;有健全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发

展保障体系、健全的师资队伍、完善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。

5.有路通村屯°即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的行政村

村委会或行政村中心学校所在地就近连接上级路网或其他乡

（镇）,通行政村的道路达到硬化（沥青／水泥）要求’原则上路

基宽45米（含）以上、路面宽35米（含）以上°

6.有饮用水。即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通过打

井、水柜、水窖、引用山泉水、白来水等方式解决饮水问题。

7.有电用。即全县（市｀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家中接通

生活用电。

8.有公共服务设施.即所有行政村村委会均有办公场所、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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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栏;行政村内有卫生室（村内无卫生室’但群众在距离住所5

公里内可解决就医问题的’视为有卫生室）;行政村内有篮球场’

或文化室（农家书屋）’或戏台等·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

上农户能收看中央或广西电视频道,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、新

闻信息°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或行

政村中心学校通有线或无线网络宽带·

9.有社会救助·即符合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贫

困户全部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。

10.农村贫困发生率低于3％°即农村贫困发生率低于国家规

定的3％标准°

二、脱贫摘帽认定程序

（一）贫困户脱贫摘帽认定程序°

每年分两批进行’第一批在当年8月底前完成’第二批在次

年l月l5日前完成。按照入户核验、村级评议、乡（镇）审核公

示、县级审定公告、设区市和自治区备案五步程序进行。

1.入户核验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脱贫摘帽核验工作队（由

县乡干部、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员组成’每组两人以上,

下同）’根据年初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达的本年度

本乡（镇）贫困户脱贫摘帽计划,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户脱贫

摘帽标准’入户核验’帮扶联系人应在场。对达到脱贫摘帽标准

的’填写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“双认定’’验收表》（格式详见附件l）,

经户主、验收工作队员、帮扶联系人签名确认后,提出当年贫困

7



户脱贫摘帽初选名单’并将初选名单及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‘‘双认定、.

验收表》交村委会〔第一批在6月底前（20l6年第一批在7月底

前）’第二批在10月底前〕。

2.村级评议°村“两委’’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’对贫困户脱

贫摘帽初选名单’逐户进行民主评议’提出当年贫困户脱贫摘帽

村级初审名单’在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‘‘双认定’’验收表》上签署评

议意见’将初审名单和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“双认定’,验收表》报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〔第一批在7月底前（2016年第一批在8月底前）’

第二批在1］月底前〕。

3.乡（镇）审核公示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在各行政村村民活

动较集中的地方’公示各村报送的初审名单（格式详见附件2）’

公示期3天。公示期内’村民如有异议可向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反

映’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工作队员进行调查复核。公示无异议

后’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在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‘‘双认定’’验收表》上

签署公示意见’将公示名单和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“双认定’｀验收表》

报县（市｀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〔第一批在8月l5日前（20］6

年第一批在9月15日前）’第二批在l2月l5日前〕。

4.县级审定公告°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乡（镇）

上报的脱贫户公示名单’以及《贫困户脱贫摘帽“双认定’｀验收表》

逐户逐项进行审核’必要时’组织乡（镇）进行交叉抽验’确定

贫困户脱贫摘帽名单’向各乡（镇）下发年度贫困户脱贫摘帽批

复文件’在行政村公告贫困户脱贫摘帽名单（格式详见附件3）〔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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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在8月底前（20l6年第一批在9月底前）’第二批在次年l

月］5日前〕·

5。设区市和自治区备案°县（市｀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

时将贫困户脱贫摘帽县级审定名单报设区市和自治区扶贫开发领

导小组备案。

（二）贫困村脱贫摘帽认定程序·

按照乡（镇）初验上报、县级审核公示｀市级复核审定、自

治区抽查反馈、市级公告退出五步程序进行。

1.乡（镇）初验上报。每年l0月底前（与年度第二批贫困户

脱贫摘帽验收认定工作同步）’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脱贫摘帽

核验工作队’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’对贫困村

进行核验’达到脱贫摘帽标准的’填写《贫困村脱贫摘帽认定表》

（格式详见附件4）’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后’将贫困村脱

贫摘帽初审名单和《贫困村脱贫摘帽认定表》’于当年l2月底前

报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°

2.县级审核公示。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乡（镇）

上报的贫困村脱贫摘帽初审名单和《贫困村脱贫摘帽认定表》,

逐村逐项进行审核’提出贫困村脱贫摘帽名单’并在乡（镇）人

员活动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公示（格式详见附件5）,公示期5天·

公示无异议后’将贫困村脱贫摘帽公示名单和《贫困村脱贫摘帽

认定表》’于次年l月l5日前报设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·

3.市级复核审定。设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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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的贫困村脱贫摘帽公示名单和《贫困村脱贫摘帽认定表》进

行复核’提出贫困村脱贫摘帽复核名单’于次年l月底前报自治

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。

4.自治区抽查反馈°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设区市上

报的贫困村脱贫摘帽复核名单进行抽查’于次年2月20日前将抽

查结果向设区市反馈。

5.市级公告退出°收到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抽查结果后’

设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复相关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

组,并在各乡（镇）内公告退出（格式详见附件6）’同时报自治

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。

（三）贫困县脱贫摘帽认定程序。

按照县级申请、市级初审、自治区审定（审核）、向国家报

告、自治区批准退出五步程序进行。

1.县级申请.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按照自治区制

定的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进行自评’认为达标的’于当年ll月底

前向设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当年脱贫摘帽申请’并填报《贫

困县脱贫摘帽认定表》（格式详见附件7）。

2·市级初审.设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

标准’对申请脱贫摘帽的贫困县逐项核验无误后’于当年l2月底

前向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上报本市本年度贫困县脱贫摘帽请

示’并随报《贫困县脱贫摘帽认定表》°

3.自治区审定（审核）。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成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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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,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,对申请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进

行核查验收’初步确定脱贫摘帽名单’于次年2月l0日前在全区

向社会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’属于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（含

天窗县、享受待遇县）的’自治区人民政府于当月月底前下发贫

困县脱贫摘帽批复文件;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

石漠化片区县的’向国家报告°

4.向国家报告。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石漠

化片区县’经公示无异议后’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为脱

贫摘帽县’于次年2月l5日前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’接受

国家检查和第三方评估·

5.自治区批准退出·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

石漠化片区县’通过国家评估检查后’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其退出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要及时组织更新扶贫信息系统的

相关信息’确保贫困户、贫困村信息在村｀乡（镇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三级扶贫信息系统完全对接’并在规定时间内与设区市和

自治区扶贫大数据平台衔接’实行动态管理’建立完善贫困户、

贫困村脱贫摘帽档案。自治区扶贫办要根据贫困县脱贫摘帽情

况,及时更新相关扶贫信息’并进行后续跟踪’巩固脱贫摘帽

成果。

（二）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’以本通知为准。具体由

自治区扶贫办负责解释·

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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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l

贫困户脱贫摘帽 “双认定” 验收表

县（市、区）

序号 脱贫指标

l 有收入来源

2 有住房保障

3 有基本医疗保障

4
有义务教育

保障

5 有路通村屯

6 有饮用水

7 有电用

乡（镇）村屯户主:人□:人脱贫年度: 佳
＝了ˉ

验收标准

1有劳动能力的家庭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视为

达标:@人均耕地（）5亩（含）以上;@人均山

林地l亩（含）以上;◎有经营场地（铺面）等

稳定的资产性收入;@有养殖收入;◎家庭成员

中有外出务工半年以上或自主创业有收入能解决

生产生活的;◎有其他收入。

2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’有最低生活保障、视

为达标°

（此项只要达到上述两项之一的耍求即可）

有砖混或砖木或土木或木制结构的住房’房屋主

体稳固安全’无倒塌危险,人均住房面积l3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上（包括厅堂、厨房、卫生间等生活

附属房屋面积）;新建且已完成工程量50％（含）

以上、半年内可以完工的’视为有住房;属于易

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、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确认的搬迁安置房及面积为准.

家庭成员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城镇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适龄未成年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,没有因贫辗学

的适龄未成年人（因重度残疾｀精神病或重大疾

病等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

20户（含）以上的自然村（屯）通砂石路（含）

以上的路,机动车能通行。

通过打井、水柜、水窖、引用山泉水、自来水等

方式解决饮水｜瓦题＂

家中接通生活用电＾

认定情况

标∩,未达标□（原

因: )

达标□未达标∩（原

因:

）Ⅷ

达标□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

达标□’未达标∩（原因:

有个因贫掇学适龄

未成年人）

达标□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达标□’未达标∩（原

因:

达标□｀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·

l3



8

9

双认

定意

见

行政

村评

议意

见

家中有电视观看,能收看中央或广西电视频道,
达标□,未达标□（原

有电视看
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、新闻信息°

因:

)°

家庭当年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现行扶贫标准

年人均纯收入超

过国家扶贫标准

（20l0年2300元不变价）。家庭年人均纯收入＝

〔经营性收入＋工资性收入（劳务收入）＋财产性

达标□,未达标□（原因:

当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

收入＋政策性收入（转移性收入）＋其他收入ˉ生 元）

产经营费用支出〕／家庭人口数。

经入户核验7该户达到“∧有一超,’标准,可认定为脱贫户,跟踪观察一年。

户主签名: 帮扶联系人签名: 验收人签名（两人以上）:

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

评议人签名（盖章）: 村委会（盖章）

14

年月日 年月日



说明:1.此表一式5份’脱贫户、（＼｀帮扶联系人、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

各执1份°

2入户核验由县（市〈M）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’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具体实施’核验工作

队由县乡干部、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员组成’每组两人以上’帮扶联系人应在场。

3.“户主签名”一栏原则上由户主本人或者由18岁以上家庭主要成员签名,并按手印。各项指

标均已达到脱贫摘帽标准,但因户主不配合或者长期在外无法签名的,可由村民小组证明、

村委会研究认定其脱贫摘帽’并在“双认定意见’,栏中注明°

4.‘‘评议人签名（盖章）”中的“评议人,’,指的是参加村“两委’,组织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;

‘息审核人签名（盖章）,,中的“审核人,,,指的是核验工作队负责人。

｜5.由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负责将脱贫户脱贫摘帽信息录入建档立卡信息系统。

°◆.3了

导〗.:Pˉ.兰

′÷!擞＼
（阜i愤＾
旬▲●●●●

•…;0

15

‖d·0｀·.

乡

（镇）

审核

意见Ⅶ

0
护

》蕾;t!i↓!k
↑
◎
●
Ⅶ

宁
也
…
’

•

签名（盖章）: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月日 年月日

℃

县

（市

区）

审定

意见

•
F

••

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

附件2

脱贫户名单公示

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户脱贫摘帽标准’经入户核验’

村有户（人）符合脱贫摘帽标准’拟定为年脱贫户’

现予以公示（名单附后）。如有异议’请在3天内向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反映·

监督值班电话:

附件:脱贫户公示名单

•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说明:此公示一式3份,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各执l份·

l6



附件2 l

脱贫户公示名单

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 村脱贫年度: 年

序号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 序号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

说明:此名单一式3份,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（市、区）扶贫办各执｜份·

l7



附件3

脱贫户名单公告

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户脱贫摘帽标准’经入户核验’

无异议’村有户（人）符合脱贫摘帽标准’

为—年脱贫户’现予以公告（名单附后）。

监督值班电话: •

附件:脱贫户公告名单

公示

确定

县（市、 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说明:此公告一式3份’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各执l份。

_l8-



附件3 l

脱贫户公告名单

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 村脱贫年度: 年

序号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 序号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

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说明:此名单一式3份,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各执l份·

|9



贫困村脱贫摘｜｜l昌认定表

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 杉脱贫年度:币 年

附件4

20

序号 脱贫指标 验收标准 认定情况

有特色产业

以行政杉为单位’有l个（含）以上产业〔包括种、

养、乡柑旅游、农（副）产品加工等,具体产些种类

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〕;除丧失

劳动能力或长期外出务工的家庭外,所有贫困户都有

l个（含）以上的产业.

达标门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2 有住房保障

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有砖混或砖木或土木或

木制结构的住房’房屋主体稳固安全,无倒塌危险,

人均住房面积l3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（包括厅堂、厨

房、卫生间等生活附属房屋的面积）;新建且已完成

工程量5（）％（含）以上、半年内可以完工的’视为有

住房;属干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、以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确定的搬迁安置房及面积为准＾

达标门’未达标∩（原

因:有户未解决

住房｜瓦题）

气
｀
～

有基本医疗

保障

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湍居民参加新型农柑合作

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.

达标□’未达标□（原

因: )·

4
有义务教育

保障

适龄未成年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,没有因贫掇学的适

龄未成年人（因重度残疾、精神病或重大疾病等原因

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;有完善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

措施。

达标∩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有个因贫辊

学适龄未成年人）

•

\
■』 有路通村屯

行政村村委会或行政村中心学校所在地就近连接上

级路网或其他乡（镇）｀通行政材的道路达到硬化（沥

青／水泥）耍求’原｜）I上路基宽45米（含）以上、路

面宽35米（含）以上。

达标□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

2|

6 有饮用水
行政杉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通过打井、水柜、水窖、

引用山泉水、自来水等方式解决饮水｜瓦题.

达标□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有户未解决

饮水｜瓦题）

7 有电用 行政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家中接通生活用电·
达标□未达标□（原

因:有户未通电）＾

8
有公共服务

设施

行政杉村委会有办公场所、宣传栏;行政柑内有卫生

室（村内无卫生室,但群众在距离住所5公里内可解

决就医｜司题的,视为有卫生室）;行政村内有篮球场,

或文化室（农家书屋）、或戏台等;行政柠村委会所

在地或行政村中心学校通有线或无线网络宽带·

达标∩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9 有电视看
行政村内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能收看中央或广西电视

频道’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、新闻信息

达标□未达标∩〔原

因:有个柑（巾）
]

口
芍

信视电兰
皿

覆未

l()
有村集体

经济收入

具备下歹‖条件之一的视为达标:行政材有集体企业、

土地租赁、场地（铺面）租赁、农林牧渔或其他集体

经济收入;在l个（含）以上农杉经济合作组织或扶

贫合作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有股份权益,按股分红;

有其他收入。

达标∩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|l
有好的

“两委霹班子

行政村·ˉ两委.冒班子能较好地履行职责,较好完成脱贫

攻坚任务°没有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《关于印发〈关于

推行农柑基层党组织…星级化…管理的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桂组通字〔2（）l6〕32号）中所歹〔举软弱涣散村党组

织的l2种情形｀或者已经整顿至｜」位.

达标□｀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l2
贫困发生率

低于3％
贫困发生率低干国家规定的3％标准.

达标□未达标∩（原

因:全杉贫困发生率

<)/())“



—22

说明:1.此表一式4份,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、设区市扶贫办各执

l份。

2.由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负责将脱贫村脱贫摘帽信息录入建档立卡信息系统.

乡（镇）

初验意见

对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,经初验,

脱贫摘帽标准’可认定 村ˉ.年脱贫摘帽.

村各项指标均达到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审核意见

••

•••••

•••••

◇
似
丛

％
吵
飞

◇
」
■

·••

●
司
↑
孕
↓

·
沁
炉

→
丁
‖

』
◇
■
ˉ
●

●
旷
·
●

•

ˉ县（市＼『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∩／＝…年月日

设区市

审定意见

●
●
心

对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’

村各项指标均达到脱贫摘帽标准盏认定

经市复核审定和自治区抽查反馈,该

村＝ˉ年脱贫摘帽。

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

附件5

贫困村脱贫摘帽公示

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’经县（市、区）扶

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入村调查、摸底核实’村贫困发

生率、公共服务设施等l2项指标均达到脱贫摘帽标准’拟向市扶

贫开发领导小组申报该村为年脱贫摘帽村’现予以公示.

如有异议,异议’请在5天内向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反映。

监督值班电话:·

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说明:此公示一式3份’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各执l份·

23



附件6

贫困村脱贫摘帽公告

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村脱贫摘帽标准,经市扶贫开发领导

小组逐项审核’村贫困发生率、公共服务设施等l2项指

标均达到脱贫摘帽标准’批准该村为年脱贫摘帽村’现予

以公告。

监督值班电话: •

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说明:此公告一式4份’村委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、设区市扶

贫办各执l份·

—24



贫困县脱贫摘帽认定表

脱贫年度:县（市、区） 年币

—25

附件7

序号 脱贫指标 验收标准 认定情况

有特色产业

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,有 7 个（含）以上

种、养、乡材旅游、农（副）产品加工等产

」二; 除丧失劳动能力或长期外出务工的家庭

外｀所有贫困户都有｜个（含）以上的产业.

标□、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7
= 有住房保障

全县（市｀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有砖混或

砖木或土木或木制结构的住房｀房屋主体稳

固安全｀无倒塌危险’人均住房面积l3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上（包括厅堂、厨房、卫生间等

生活附属房屋的面积）;新建且巳完成工程

量5（）％（含）以上、半年内可以完工的’视

为有住房;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,以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确定的搬迁安置房及

面积为准。

达标∩Ⅶ未达标∩（原因:

有户未解决住房｜迂

题）

~]

有基本医疗保障

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村居民参加
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。

达标∩’未达标∩＂（原

因: )

4 有义务教育保障

适龄未成年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’没有因贫

掇学的适龄未成年人（因重度残疾、精神病

或重大疾病等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;

有健全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发展保障体

系、健全的师资队伍、完善的贫困学生资助

体系·

达标□未达标∩（原因:

有个因贫掇学遭龄

未成年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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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 有路通村屯

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的行政杉栏委

会或行政柑中心学校所在地就近连接上级路

网或其他乡（镇）,通行政村的道路达到硬

化（沥青／水泥）要求、原则上路基宽45米

（含）以上、路面宽35米（含）以上.

原
(•

标达未∩标达

因: )

6 有饮用水

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的农户通过打

井、水柜、水窖、引用山泉水、自来水等方

式解决饮水问题·

达标∩、未达标∩（原因:
恒
口
刨

水饮决解未户有

题）

7 有电用
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家中接通

生活用电.

达标□,未达标门（原因:

有户未通电）

8 有公共服务设施

所有行政村才寸委会均有办公场所、宣传栏;行政

村内有卫生室（↑呐无卫生室,但群众在距离住

所5公里内可解决就医的,视为有卫生室）;行

政村内有篮球场’或文化室（农家书屋）’或戏

台等。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上农户能

收看中央或广西电视频道,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

策、新闻信息·全县（市、区）95％（含）以

上行政材村委会所在地或行政村中心学校通有

线或无线网络宽带。

达标∩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）Ⅷ

9 有社会救助
符合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贫困

户全部纳入农村居民最任生活保障·

达标门,未达标∩（原

因: )

)(] 农村贫困发生率

低于3％
农村贫困发生率低于国家规定的3％标准。

达标∩,未达标□〔原因:

当年全县（市、区）农柑贫

困发生率为％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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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:l.此表一式3份’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、设区市扶贫办、自治区扶贫办各执l份。

2.自治区扶贫办要根据贫困县脱贫摘帽情况,及时更新相关扶贫信息’并进行后续跟踪,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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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区）

申请意见

对照自治区制定的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,经自评,本县（市、区）各项指标

均达到脱贫摘帽标准,申请年脱贫摘帽。

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设区市

初审意见
••

市（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自治区

审定意见

经自治区组〈戌（的联合工作组核查验收,该县各项指标均达到脱贫摘帽标准.
o?q‖o镶··慧＄嗡;;;°爷镶·

经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’
（;了＼＼w＼≥广八

批准 县ˉ年脱贫摘帽。

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

年月日



公开方式:公开

抄送:自治区党委各部门’广西军区’武警广西总队’各人民团体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’自治区政协办公厅’自治区高级法院,

自治区检察院·

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’自治区工商联°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7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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